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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之

可能設立有限合夥企業

華僑城（亞洲）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與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
（「董事會」）特此宣佈，於2016年4月28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，董事會批准本公司通過其
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華友投資有限公司（「華友投資」）參與設立有限合夥企業（「有限
合夥企業」）。可能設立有限合夥企業的詳情如下：

有限合夥企業

有限合夥企業之計劃合作夥伴

普通合夥人

a. 深圳市遠致富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（「遠致富海投資」）；及

b. 一家按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法律建立的有限合夥企業。

有限合夥人

a. 華友投資；及

b. 其他潛在的中國投資�。

有限合夥企業之計劃認繳出資額

有限合夥企業之計劃認繳出資總額介乎人民幣500,000,000元至人民幣800,000,000元之
間，其中華友投資之計劃出資額不會超過人民幣145,000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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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合夥企業之計劃主要投資領域

有限合夥企業之計劃主要投資領域將�括如新能源汽車、醫療健康、移動互聯網、節能
及環保等新興產業。

參與設立有限合夥企業之理由

鑒於：(i)有限合夥企業的計劃投資領域�括極具吸引力的中國新興產業，將來有良好的
發展機會；及(ii)遠致富海投資在上述新興產業中有豐富的經驗及資源，本公司認為於有
限合夥企業之計劃投資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多的戰略投資機會，及為本集團提供有效平台
以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探索。

倘可能設立有限合夥企業之事宜落實，則會構成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項下之本公司須予公佈之交易及╱或關連交易。本公司就此將遵守上市規
則項下適用之規定及相關法律，並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並未就可能設立有限合夥企業事宜達成任何協議。計劃之合夥企
業及潛在的交易有待相關方進行進一步協商從而達成最終協議。因此，可能設立有限合
夥企業之事宜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本公司投資�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謹慎
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華僑城（亞洲）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王曉雯

香�，2016年4月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，即執行董事王曉雯女士、謝梅女士及林開樺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周平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魯恭先生、黃慧玲女士及林誠光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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